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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我国科创型企业的知识产权布局，无一不是“市场
未动，商标先行”。尤其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网红背后所
代表的不仅仅是流量，更是巨大的商业价值，以此可衍生出
“甄选商品”、产品周边等。因此，更需要具有前瞻性的商
标布局思维。
  首先，商标注册手续要尽早完成，这是最经济的商标权
益保护方式。注册商标时，相关商品或服务项目、类似或非
类似商品类别也要做好防御性注册，建立商标“防火墙”，
以免遭受恶意侵权。
  其次，做好日常监测市场工作，一旦发现抢注行为，随
时跟进商标状态，及时提出异议申请，避免自身合法权益遭
受损害。
  最后，自身也要在注册前、中、后期及使用过程中，保
存好商标的使用证据。对于被恶意抢注成功的商标，随时关
注抢注商标的使用动态并收集侵权证据，以备不时之需。
                 据《北京青年报》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信用管理规定》
《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等规定，
恶意注册商标可能被认定为失信主体，面临信用惩戒。
《规范商标申请注册行为若干规定》第十二条、第十三
条规定，对恶意申请商标注册人设置了处以违法所得三
倍、最高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对帮助恶意申请的商标
代理机构处以最高十万元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停止该机
构受理业务。
  市场主体在申请注册与使用商标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
原则，遵守商业道德，树立按需申请、真实使用、合理保护
的正确意识，避免“囤商标”“傍名牌”“搭便车”“蹭热
点”等不当注册及使用行为。

  当被抢注的商标进入初步审定公告，还未获准注册时，
可以向商标局提出异议。根据商标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对初
步审定公告的商标，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在先权利人、
利害关系人认为违反本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可以向商标局
提出商标异议。
  对已经获得注册的商标，自商标注册之日起五年内，
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同时，
被抢注者可针对该类递交注册申请，以便在抢注商标被
宣告无效后获得此商标，该申请会由审查部门决定是否
延期审理。
  向法院提起诉讼，追究侵权者责任。当恶意注册商标行
为损害了自身利益时，商标注册人或利害关系人可以通过诉
讼程序，要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消除影响等
民事责任。

恶意抢注有何法律后果？

如何做到防患未然？

遭遇恶意抢注维权方式有哪些？

恶意抢注商标是否侵犯在先权利

  某视频平台知名网红“小观”称自己使用了20
余年的姓名被一家公司注册成商标了，对方向他发
律师函，告知他如果继续使用，将被采取法律措
施，他在各平台的账号也遭到了投诉和查封。这条
视频一经发布就获得了千万播放量的关注，大小网红
均重视起商标注册问题，商标恶意抢注问题也走入了大众
视野。
  经查，目前共有65条关于“小观”的商标申请记录，
其中，有44条是某传媒公司申请的，其中大部分已经注册
成功。经查询，某传媒公司法人为小观本人。而在某传媒
有限公司开始对“小观”商标进行保护之前的抢注商标，
状态已均为无效或在商标异议中。对此，有网民评论称：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小观用的是自己的真名……傻眼了
吧。”那么如果不是本人真实姓名，而是艺名、笔名等，
还能否维权呢？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七条规定，具有一定社会知
名度，被他人使用足以造成公众混淆的笔名、艺名、网
名、译名、字号、姓名和名称的简称等，参照适用姓名权
和名称权保护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
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规定，当事
人以其笔名、艺名、译名等特定名称主张姓名权，该特定
名称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与该自然人建立了稳定的对应关
系，相关公众以其指代该自然人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因此可以明确，申请商标不得损害他人在先权利，在
商标确权行政案件中，在先姓名权的保护客体不仅限
于当事人的法定姓名，还包括其笔名、艺名等特定名
称。若被注册的商标作为异议人的姓名、艺名，且使
用在先，经长期使用和广泛宣传，已在相关公众中具
有较高知名度，并与异议人产生对应关系，则被申请
注册的商标有可能使相关公众产生混淆误认，不会被
商标局所支持。

抢注主持人艺名被宣告无效

  某少儿节目主持人使用艺名长达二十多年。2013年，
某教育培训机构创始人李某某以该艺名进行了商标注册，
核定使用服务第41类“教育、培训”等。主持人得知后向
商标评审委员会请求宣告诉争商标无效。2018年，国家知
识产权局作出诉争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裁定。李某某不服上
述裁定，提起了商标权无效宣告行政诉讼案。李某某认
为，相关名称只是第三人某央视主持人在其主持的节目中
扮演的角色名称，不是其艺名，即使作为姓名保护，其姓
名权的保护范围也不能跨类到本案诉争商标使用的“教
育、培训”等服务上。
  法院审理认为，判断特定名称能否作为在先姓名权保
护客体的关键，是相关公众能否将该名称与在先权利人
建立起稳定的对应关系。诉争商标既属于第三人的卡
通角色名称，也属于艺名，因该名称在相关领域具有
较高知名度，在申请注册诉争商标时，构成与该艺名
具有知名度的相关服务上注册诉争商标，损害了第三
人对该艺名享有的在先姓名权，违反了商标法第三十
二条“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
的规定。
  根据某主持人提交的证据，其主持的多为寓教于
乐性质的节目，与诉争商标核定使用的“教育、培
训”等服务在服务的目的、内容、方式、对象等方面
存在较大重合和关联性，李某某在申请注册诉争商标
时应当知晓某艺名系某主持人的艺名这一事实，却仍
然在与该艺名具有知名度的相关服务上注册诉争商
标，损害了第三人某主持人对某艺名享有的在先姓名
权。故一审判决驳回李某某的诉讼请求。李某某不服提
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近年来，以网红

姓名作为商标被恶意抢注
的情况屡见不鲜，职业抢注人

甚至已将抢注名人商标做成了一
条完整产业链，网红的名字被抢注
为商标并几经倒手转卖。恶意抢注商
标是否侵犯他人在先权利？遭遇此种
情况如何维权？恶意抢注有什么法
律后果？本文将通过梳理现有法
律规定及案例，为您揭晓上述
问题的答案。


